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迷途的少年黑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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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报记者年终逐一盘点与生活密切相关的新法新规———

它们正在影响社会前行脚步
本报记者 宋宁华 孙云 徐轶汝 姚丽萍

即将过去的2013年，国家和上海均有一批新法律新法规颁布或实施，与
人们生活密切相关。《旅游法》能否叫停“零负团费”？“常回家看看”入《老年人权
益保障法》能否维系亲情？《上海市社会生活噪声污染防治办法》能否管住“广场
舞大妈”？都曾在社会引发强烈反响。记者在此作一盘点。

! ! ! !今年!"月!日，我国首部旅游行业的法
律———《旅游法》正式施行。它对旅游者、旅
游经营者、旅游主管部门等立下“规矩”，尤
其是针对“零负团费”、恶性竞争、门票过高
等突出问题有了明确“说法”。
针对景区门票过高的问题，《旅游法》规

定：门票及其他另行收费项目实行政府定价
或者政府指导价，严格控制价格上涨；拟收
费或者提高价格的，应当举行听证会；景区
提高门票价格应当提前#个月向社会公布。
这些条款为景区门票价格的管理确立了“公
平、公正”的原则，也增加了控制景区门票上
涨的程序，从而使景区门票过快上涨的势头
得到遏制。
针对“零负团费”、恶性竞争等问题，《旅

游法》明确要求，旅行社不得以不合理的低
价组织旅游活动，诱骗旅游者，并通过安排
购物或者另行付费旅游项目获取回扣等不
正当利益。
此外，《旅游法》还对包价旅游合同的订

立、变更、解除、违约作了详细规定$并对旅
游安排、代订、咨询合同和住宿合同衔接作
了原则规定，防止遇到意外情况旅游者常常

被“踢皮球”。
据业内人士介绍，《旅游法》正式实施以

来，带来的最直接影响是旅游产品价格的上
涨，这也从某种程度上抑制了部分消费者的
旅游需求。根据上海机场边检的统计数据，
今年%月份，共有&'!(个团体、近)万人从浦
东机场出境，前往港澳台及东南亚、欧洲等
地旅游；而!"月份，数字下降为!*'(个出境
团队、不到&万人。
本月!)日，国家旅游局网站发布关于严

格执行《旅游法》第&'条有关规定的通知，对
“指定具体购物场所和安排另行付费旅游项
目”、“以不合理的低价组织旅游活动”、“诱
骗旅游者”、“回扣等不正当利益”、“影响其
他旅游者行程安排”几点作出解释，以保证
《旅游法》的正确、有效实施，坚定不移地取
缔“零负团费”等违法经营行为。
前不久，国家旅游局相关负责人在旅游

市场秩序专项整治会议上透露，从 !+月中
旬至 +"!(年 '月，将开展为期半年左右的
旅游市场秩序专项整治。一批不规范的旅行
社的生存空间将被进一步挤压，旅行社将面
临又一轮大洗牌。 !下转 !"#版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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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国首部《旅游法》实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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